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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議會第 162/17-18 號文件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社區建設、規劃及發展委員會會議報告 

 
I 要求政府研究前荃灣裁判法院用地之發展可行性 

規劃署代表表示，該署現正與有興趣使用有關用地的新建築物的三個部門繼續聯繫，

其中運輸署同意興建公眾停車場。另外，該署亦正就前荃灣裁判法院用途的保育元素諮詢

發展局轄下古物諮詢委員會。地政處代表表示，前荃灣裁判法院由司法機構持有，而地政

總署會配合該用地的未來規劃採取適當的跟進工作。委員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

“康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參與有關用地發展，以提高荃灣大會

堂的使用率及改善楊屋道街市檔位擠迫的情況。再者，委員建議規劃署參考委員及有關民

意調查中市民的意見，於有關用地設置康樂、文娛及社區設施，但應避免有關設施與計劃

興建的馬頭壩道社區會堂設施重疊。此外，委員建議盡快拆卸前荃灣裁判法院大樓，以騰

出空地規劃臨時停車場，並加快規劃以滿足地區需要，而且應就有關用地作出長遠規劃及

不宜倉卒作出決定，另建議把區內較陳舊的設施如戴麟趾夫人分科診療所重置。委員亦詢

問有關發展的討論會否令有關用地上興建新建築物的進度受阻。食環署代表表示，該署現

正與楊屋道街市的商販代表商討於街市加裝冷氣工程期間一併進行其他改善工程，現階段

未有搬遷街市的計劃。地政處代表表示，前荃灣裁判法院現由司法機構用以儲存檔案，在

拆卸法院大樓後，司法機構可能需重新安置有關檔案。有關設置臨時停車場的建議，該處

會配合有關部門的要求提供土地。規劃署代表表示，有關用地上的新建築物會以樓高十層

為基礎。該署與有關部門協商需時，在確定有關新建築物的用途、所需樓層數目及樓高後，

便會進行評估。另外，戴麟趾夫人分科診療所現正提供服務，搬遷診療所需由擁有用地的

部門提出並考慮如何安置現有設施，該署暫未收到有關部門提出搬遷診療所的要求，並會

於需要時作出整體配合。該署不反對把有關用地規劃為臨時停車場及康體設施用途，並會

吸納有關民意調查的意見。委員會會向康文署發信要求就有關發展作出回應。 
 
II 規劃申請個案（截至2018年3月2日止） 
2. 規劃署代表簡介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二日止的規劃申請個案。委員反對規劃申請編號

A/TW/496。關於規劃申請編號 A/TW/492，委員關注有關地點目前的交通擠塞問題，認為

規劃有關設施會引起更高車輛流量，並詢問規劃署關於這宗申請的資料及進展。關於規劃

申請編號 Y/TW/12，委員因有關地點的環境、居民意見及交通擠塞等理由提出反對。規劃

署代表回應，有關規劃申請 A/TW/496，該署於公眾諮詢期內收到一個反對意見，而有關

申請人已申請延期審議有關個案。關於規劃申請編號 A/TW/492，該署收到二百多個意見，

並已將有關資料提交相關部門審議。 
 
III 有關馬灣公園二期發展進度及政府角色 
3. 委員詢問馬灣公園中的多用途活動中心屬馬灣公園一期或二期發展項目、推展馬灣公

園二期發展的主導權誰屬、馬灣公園二期發展的收地情況及有關發展藍圖的限期及更新資

料，並期望有關部門可平衡馬灣居民對馬灣公園二期發展的不同意見。地政處代表表示，

有關的多用途活動中心於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批出的總發展大綱圖中屬於

馬灣公園一期發展項目，但由於該多用途活動中心不屬於早期訂立的馬灣公園一期發展的

批地界線中，因此被納入馬灣公園二期發展的批地中。另外，馬灣公園二期發展屬私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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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項目，以商業性質營運，政府的角色為提供土地以供發展，而這個項目的收地情況涉及

私人土地業權及擁有政府土地牌照的寮屋，該處現正跟進有關個案。此外，城規會於二零

一四年就馬灣公園二期發展批出總發展大綱圖，執行限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並已於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把上述執行限期延至二零二二年一月。該處理解居民對這個項目持不同意

見，並會盡量配合有關發展商的發展步伐。 
 
IV 荃灣顯達鄉村俱樂部更改土地用途事宜 
4. 委員關注這宗更改土地用途規劃申請可能造成的環境及交通影響，包括對山脊線及生

態的影響，以及增加交通流量及車輛違例停泊問題等，以及有關規劃申請個案的諮詢限期

往往於委員會舉行會議前已結束的問題。委員詢問負責擴闊有關顯達路路段的一方誰屬、

有關這宗申請的土地誰屬及有關進展為何、增加這宗申請的車位數目是否需提高補地價金

額、評定交通影響的客觀準則、規劃署就這宗申請釐訂的車位數目及比率上限以及對交通

承載量的意見。規劃署代表表示，該署關注這宗申請的交通、渠務及車輛噪音等安排。由

於這宗申請現正處於部門傳閱文件階段，該署未能就這宗申請作出綜合性整體考慮。另

外，規劃申請中的車位數量及比例會視乎住宅面積而定，即使這宗申請最終獲批，亦需符

合運輸署對車位數目的最新要求。再者，這宗申請的土地部分屬私人土地，部分屬政府土

地，而私人發展項目中擴闊路段工程會由有關申請人負責工程開支。此外，有關條例規定

規劃申請個案的諮詢期為三星期，該署未能延長有關的諮詢期，但會把經有關部門綜合的

委員意見呈交城規會。地政處代表表示，該處會根據每份契約的不同情況處理補地價安

排，現時未能就這宗個案作出結論。委員認為規劃申請的流程未能配合委員會會議日期，

而且經有關部門綜合並轉交委員於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做法不理想。另外，委員希望邀請

運輸署及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派代表定期出席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會向運輸署

及環保署發信要求就這宗申請作出相關回應，以及向發展局發信建議延長規劃申請的諮詢

期。 
 
V 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及獲資助團體的工作進展報告 
(A) 社區建設活動工作小組 
5. 小組本年度的所有活動已順利完成。 
 
(B) 社區發展及規劃工作小組 
6. “荃灣區規劃研究民意調查”的報告已完成印製及陸續向有關單位派發。 

 
(C) 工商業發展工作小組 
7. 小組本年度的活動已順利完成。 
  
(D) 荃灣區節日燈飾籌備委員會（下稱“燈飾會”）（獲資助團體） 
8.  在燈飾工程方面，本年度的節日燈飾懸掛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日，其後承辦商會拆除

燈飾裝置，預計於三月中旬完成。在籌募工作方面，相關的鳴謝燈柱直旗和行人天橋宣傳

海報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張貼，並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上旬全部拆除。另外，燈飾會將於

二零一八年三月下旬舉行第四次會議，以檢討本年度活動的成效及改善來年度的活動安

排。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